
臺東縣大武鄉民眾活動中心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三十一日武鄉民字第 1000001117 號函頒修訂第二條及第七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武鄉民字第 1020009460號函頒修訂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 

    九條，新增第十條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維護本鄉各村民眾活動中心之環境並因應  

  各界辦理活動之所需，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凡租用本鄉各村民眾活動中心者，應於使用日期前五 

  日逕向村辦公處填寫租借場地使用申請書，由村幹事   

  送台東縣大武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經本所同意並 

  繳清管理費後，始得使用之。 

第三條  各界辦理民俗、文化、宗教、展演、慶典、法定集會、  

  選務等相關社教、公益活動需借用本鄉各村民眾活動 

  中心場所者，經向本所提出申請核可後，得無償使用 

  之。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民眾活動中心係指各社區活動中心、 

  多功能活動中心、文化聚會所、綜合活動中心之可供 

  公眾使用活動之場地。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管理費係指場地清潔費及水電費。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管理費收費標準(一日)，依照下列規定收 

  取： 

     一、大型文化聚會所：新台幣貳千元整。 

     二、小型文化聚會所(加羅板部落、古庄部落、大竹本 

         部落、和平部落)：新台幣壹千元整。 

  三、社區活動中心、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台幣伍百元整。 

  四、大武鄉綜合活動中心暨災害緊急安置所：新台幣参  

      千元整。 

五、未滿一日以一日計算。 

管理費一經繳清即不得申請退費；但因不可歸責於申請

人之事由致無法使用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場地管理使用費由管理單位用於場地水電費、維護費 



  及場地清潔等費用。 

第八條  申請租借如有變更原申請使用日期之情形，應敘明理 

  由向本所提出申請變更使用期日手續，經本所同意後 

  始得變更之。 

第九條  申請租借本鄉各村民眾活動中心場所使用者，應善盡 

  保管維護之責，於使用時借用場所之設施、器具遺失 

  或毀損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申請單位如有下列情事，本所得立即停止並禁止其使 

          用，並沒入使用費，必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政府法令或妨害善良風俗者。 

          二、違反使用內容或活動與申請項目不符或擅自將場 

              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三、活動有損及建築設備或人員安全之虞者。 

第十條  未按本法第二條規定繳清場地管理使用費而逕自使用 

        者，管理單位應於使用後 7日內催繳（書面通知繳費）， 

        並限期 30日內繳納，未於期限內繳納者，依行政執行 

        法規定，移送行政執行機關強制執行。  

第十一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